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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石化”或“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简称“会议”）于 2023 年 7 月 31 日发出书面通知，于 2023 年 8 月 15 日以书

面形式发出会议材料，于 2023 年 8 月 25 日以现场方式在北京召开。 

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9 人，实际出席 9 人。其中，独立董事蔡洪滨先生因公务不能参

会，授权委托独立董事吴嘉宁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会议由董事长马永生先生召集、主

持。公司部分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和《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的董事以逐项表决方式审议并批准了如下事项及议案： 

一、关于 2023 年上半年主要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及下半年重点工作安排的报告。 

二、2023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2023 年 9 月 14 日）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派发 2023

年半年度现金股息人民币 0.145 元/股（含税）。公司全体独立非执行董事均对本次利润

分配方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综合考虑了股东回报、公司盈

利情况、现金流状况以及未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以及法律法规和证券

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未发现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行为，也未发现可能存在的重

大风险，同意该利润分配方案。 

中国石化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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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内容详见与本董事会决议公告同日披露的《中国石化 2023 年半年度 A 股利

润分配方案公告》。 

三、关于中国石化与中国石化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石化盛骏国际投资有限公

司 2023 年上半年关联交易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详见与本董事会决议公告同日披露的《关于中国石化与财务公司和盛

骏公司 2023 年上半年关联交易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四、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审阅的公

司 2023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五、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 

上述第四项和第五项议案内容详见与本董事会决议公告同日披露的《中国石化

2023 年半年度报告》。 

六、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的议案。 

调整战略委员会的组成为：主任委员马永生，委员喻宝才、李永林、吕亮功、蔡洪

滨、史丹、毕明建；调整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组成为：主任委员马永生，委员赵东、吕

亮功、蔡洪滨。 

七、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 

公司全体独立非执行董事均对本次股份回购方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本

次股份回购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支持上市公

司回购股份的意见》《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规定，本次回

购股份合法合规；本次股份回购综合考虑了公司财务状况、未来发展及合理估值水平等

因素，回购的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有利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本次股份回购具有必要性；本次股份回购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债务履行能

力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本次回购股份具有合理性

和可行性；本次股份回购风险总体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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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内容详见与本董事会决议公告同日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八、关于修订《中国石化投资者关系管理规定》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详见与本董事会决议公告同日披露的该制度。 

 

上述所有议案同意票数均为 9 票，均无反对票或弃权票。 

特此公告。 

 

承董事会命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黄文生 

2023 年 8 月 25 日 


